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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會 會議回報單 

報告人： 

會議 

名稱：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視訊會議) 

日期：110年 10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 校長瑞洲              記錄：張○曼 

出席人員： 

教務處：林○彥主任，  

學務處：許○淵主任，  

總務處：黃○昭主任，組長：張○曼、王○利、沈○盛 

實習處：謝○達主任  

進修部：江○津主任  

人事室：黃○梅主任     

會計室：林○妤主任    

輔導室：梁○琪主任 

圖書館：周○猷主任 

秘書兼駕訓班主任：蕭○人    

汽資中心：徐○威 

本會代表：楊○崴 

提 

 

案 

無 

本 

會 

代 

表 

發 

言 

重 

點 

無 

備註 

1.本回報單僅摘要紀錄，內容以正式紀錄為準。 

（正式紀錄：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總務處/文書組/重點工作/行政會議） 

2.本回報單除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外，另本會網站（本校首頁/行政單位/教師會）

及嘉工教師會群組（http://line.me/R/ti/g/s_DLLugTJJ或右上角 QR CODE）公

告 

http://line.me/R/ti/g/s_DLLugT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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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議程 

時      間：110年 10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0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陳校長瑞洲                            紀錄：張 意 曼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110學年度「就近入學

獎學金」實施辦法，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一) 將本案實施辦法

之名稱修正為實施「

要點」，條文內容配

合修正。 

(二) 修正後通過。 

已修正為時依

要點並依會議

決議施行。 

  三、各處室工作報告：如附錄。 

參、討論事項：無。 

肆、臨時動議： 

伍、 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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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處 室 工 作 報 告 

△ 教務處報告： 

近期各項會議與諮詢會議 

一、 11/9中午 12:00課程發展會，課程規劃異動。 

 

二、11/19下午 1:30 職高優質化諮詢會議。 

三、12/6下午 2:30綜高優質化諮詢會議。 

△ 學務處報告： 

一、學務處訂於 10/27 日(三)，中午 12:100 分，召開 10 月份導師會報，敬邀各處室主任撥

冗參加。 

   會議地點：囊螢樓地下室展研中心。 

二、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二級至 11月 1日，學校依教

育部以 110年 10月 18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137186號函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相關校園防疫措施防疫措施： 

肆、校園防疫措施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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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衛生 

（一）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學生身體健康，上學前先量測體溫，如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

狀者，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 

（二）落實入校（園）前師生體溫量測（額溫<37.5℃；耳溫<38℃）、手部清消及監測健

康狀況，宣導個人應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勤洗手、遵守咳嗽禮節。 

（三）全校（園）師生除用餐、飲水、室外運動及音樂課之歌唱或吹奏樂器類課程等活動

外，應全程佩戴口罩並維持社交距離。 

二、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 

（一）每日定期針對教室、各學習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並視

使用情形增加清潔消毒頻率，其重點包含校(園)內廁所、洗手檯、電梯、樓梯扶手、

遊戲器材、休憩椅座等，並加強經常接觸之門把、桌(椅)面、電燈開關、麥克風、

教(玩)具、電腦鍵盤、滑鼠等教學設備消毒工作，並落實教室及各學習場域定期清

潔消毒注意事項。 

（二）學校學生交通車與幼童專用車應依「教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一級開設防疫學生交通車及幼兒園幼童專用車防疫措施」規定外，並於每

批學生上車前、下車後加強車內清消，且應造冊並落實固定座位。 

（三）維持各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通風，開冷氣時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

啟15公分，並依「教室及各學習場域環境通風及定期消毒注意事項」，加強通風及

清消。 

（四）游泳池場域依「游泳池因應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有條件開放淋浴設施及部分

附屬設施；並應定時清潔消毒場域及相關設施設備及器材，落實各項清潔消毒等衛

生管理規定。 

三、教學活動 

（一）學校及幼兒園推動之課程及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

課堂點名，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考。 

（二）學校以跑班方式實施教學活動，如社團活動及課後照顧等，請依不同班別、不同

教室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課堂點名，以作為日後疫調之

參考。 

（三）體育課程： 

1.於學校校園戶外空間進行體育課時，師生本身無呼吸道相關症狀，得不佩戴口罩。 

2.於校外戶外空間進行體育課時，師生如無呼吸道相關症狀且與不特定對象均能保持

社交距離，得不佩戴口罩（不特定對象係指校內學生與學校工作人員等以外之人

員）。 

3.師生應隨身攜帶口罩，於課程期間無運動行為或運動結束後，仍需佩戴口罩。 

（四）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器材之需要，班

級輪替前應先澈底清潔消毒。 

（五）有關學校游泳課程實施，請依「游泳池因應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規定之入場

人數限制，所有人員除游泳時，應全程佩戴口罩。 

（六）音樂課程之吹奏類樂器應使用專屬樂器(吹嘴)，不得共用，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七）上述歌唱、音樂吹奏類課程之師生，應隨身攜帶口罩，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課程

結束後，仍應戴口罩。其餘請依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表演藝術類團隊練習因應

COVID-19防疫注意事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110學

年度專長領域課程教學活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防疫注意事項」辦理。 

（八）戶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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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校外教學及戶外教育等活動，應維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遵守空間容留人

數限制，並留意景點、住宿地點規劃，應採實聯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惟於山

林或海濱之活動，依指揮中心最新公告辦理。 

2. 進行戶外教學活動搭乘交通工具，應依交通部「遊覽車客運業防疫管理措施」，

以車輛核定座位數乘坐，並應造冊及落實固定座位。 

3. 另依活動行程規劃，提醒師生遵循教育部「公私立社教機構防疫管理指引」、交

通部「國家風景區、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及旅宿業提供工作人員及旅客參考指

引」、教育部「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等相關防疫

管理措施及指揮中心公告辦理。 

4. 戶外教學活動倘為旅行業承攬，請依交通部觀光局規範旅行業辦理團體旅遊管理

措施之住宿規定，以安排2人1室、1人1床之房型或單人房為原則，同班級學生則

以不超過4人1室為限。 

5. 相關餐飲事項，依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辦理。 

（九）實習實作與實驗 

1. 學校進行實驗課程或實習實作課程，應採固定分組，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

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器材之需要，班級輪替前應先澈底消毒。 

2. 技術型高中各專業群科應依群科屬性，自行訂定防疫補充規定，據以落實辦理，

並備各教育主管機關查檢。 

（十）大型集會活動 

1. 如採實體方式，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

指引：公眾集會」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修正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辦理。 

2. 學校辦理集會活動(含校內研習、學生社團表演)人數上限為室內80 人，或室內

超過80人，但容留人數應符合室內空間至少1.5米/人(2.25平方米/人)、室外300

人。 

3. 集會活動應採實聯制、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人流(總量)控管，並於活動前

執行風險評估。 

4. 集會活動若超過人數上限，應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5. 上述規定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進行滾動式修正。 

（十一）有關跨校際之交流、活動，得於落實校園防疫規定及參與人員防疫措施下開

放辦理。 

 

四、餐飲防疫措施 

（一）學校及幼兒園應加強清潔消毒飲水機，並加註標示僅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如

無法定期清潔消毒飲水機，應暫時封閉使用。 

（二）學校及幼兒園應加強審視餐食製作、供應相關衛生安全管理及防疫措施。 

1. 廚務人員:應符合學校衛生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並加強

手部清潔、落實量測體溫及環境清潔消毒工作；另應佩戴個人專用及完整之防

護具(包括帽子、口罩等)，並視情形加強相關防疫措施。 

2. 配膳人員:配膳前落實手部清潔、量測體溫、戴口罩等防護；配膳桌面清潔消毒；

配膳過程不說話、不嬉戲等措施。 

（三）落實學生用餐正確洗手，用餐期間，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不限隔板或1.5

公尺間距；並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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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餐廳、美食街及商店應遵守「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落實用餐實聯制、環

境定期清潔/消毒，從業人員佩戴口罩、勤洗手，並協助顧客量測體溫、手部消

毒，並放寬桌菜、自助式餐廳取菜方式。 

（五）前項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利部「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餐飲業防疫指

引」規定辦理外，並請配合所在地地方政府防疫規定。 

（六）第二級疫情警戒未解除前，應加強外訂餐食送餐人員實聯制等管理及防疫措施。 

 

五、校園開放規定 

（一）為兼顧民眾生活品質活動空間需求，於整體防疫措施規範下，適度開放學校戶

外操場。或依各地方政府防疫措施有條件開放校園。 

（二）設置於學校內之社區大學、樂齡中心學員入校上課，請續依「社區大學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及「樂齡學習中心因應COVID-19開課防疫管理指引」

辦理。 

伍、校內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 

一、事前掌握參加運動賽會及活動學生健康狀況：參賽學生需事先造冊，無呼吸道症狀

者，得於上場時不佩戴口罩，惟上場前及下場後仍需全程佩戴口罩；選手、裁判

比賽時可不佩戴口罩，完賽後仍須全程佩戴。 

 

二、室內外運動賽會及活動人數限制 

（一）室內：進場人數符合場所容留人數（以實際場地面積扣除競賽場地面積後，除

以2.25平方米/人），得不受限室內80人上限，以實際座位數入座，且不限梅花

座/間隔座。 

（二）室外：以300人為上限。 

（三）倘無法符合前述限制，應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三、加強防疫宣導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 

（一）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全面佩戴口罩，惟符合前述條件之選手及裁判上場時可

不佩戴口罩。 

（二）應落實實聯制及量測體溫、手部清消、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四、維持活動環境衛生、供應清潔防護用品及器材消毒 

（一）室內活動應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 

（二）針對活動現場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比賽器材，應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消毒。 

（三）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手用品、擦手紙）應足量提供人員使用，並應有專

責人員協助確認供應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不符上列條件者，主辦單位應提防疫計畫，或依主管機關防疫規定辦理。 

 

△ 總務處報告： 
一、 採購業務 110年 10月份 

項次 採購 

性質 
名稱 得標廠商 決標日期 

1 工程 實習大樓(化工)屋頂防水工程 溢展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110年 10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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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中 

項次 
採購 

性質 
名稱 進度 

1 工程 110年汽資大樓屋頂滲漏工程 10月 26日第 11次開標。 

2 勞務 110年本校修繕工程委託技術服務(開口契約) 
10月 15日評審完成，排定 10

月 27日議價。 

3 財務 110年室設科教學設備採購 10月 26日第二次開標。 

二、 電力、消防、用水設施及維修業務 

持續宣導，請各單位配合以節約能源(用水、冷氣、電燈、電扇、電腦…等)。 

△ 實習處報告：  
※實習組： 

110 學年度工業類學生技藝競賽，本校計有 18 職種，31 學生人次參加，資料詳如下表。 

編

號 
 職類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1  鉗工 機修三 林佑承 徐原贊 

2  鉗工 機三甲 張佑傑 高文雅 

3  車床 機三乙 陳圭莛 張智賢 

4  車床 機修三 王祈恩 徐世威 

5  模具 機三乙 許詠裕 張弘智 

6  模具 機修三 許峻嘉 張弘智 

7  汽車修護 汽三甲 吳宏亭 蔡明杰 

8  汽車噴漆 汽三甲 王維廷 黃旭村 

9  汽車噴漆 塗裝三 陳永致 郭清雄 

10  汽車噴漆 塗裝三 賴昱辰 黃旭村 

11  電腦軟體設計 子三乙 莊栢嘉 伍柏蓉 

12  工業控制 電三甲 楊承翰 楊棕崴 

13  工業控制 電修三 賴柏均 陳敏雄 

14  電氣裝配 電三甲 尹華駿 鄭有成 

15  電氣裝配 電修三 張友霖 劉岡澔 

16  機電整合 電三甲 林禹融 曾揚博 

17  機電整合 電三甲 詹淯升 陳敏雄 

18  機器人 電三乙 周佑澤 徐聯昌 

19  機器人 電三乙 陳相佑 曾又韋 

20  冷凍空調 空調三 陳煒博 蔡仁傑 

21  冷凍空調 空調三 姚昌憲 張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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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輔導組： 

一、 嘉義市政府暨將才工場協同辦理之『建築與木工-職涯專業發展講座』已於 10 月

13 日借用建築與設計群大樓視聽教室辦理完畢，講座安排知名 youtuber 太陽下的

男人 Ray 及實式木造創辦人蔡執行長進行專題演講，感謝建築科及室設科協助。

後續尚有『職場實地觀摩體驗計畫』(如下)，相關訊息已公告於本校網站，歡迎鼓

勵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22  建築製圖 建三甲 蘇于宸 陳家鋒 

23  室內空間設計 室三甲 黃柏淨 鄭熒榛 

24  應用設計 室三甲 李宜臻 林佳靜 

25  應用設計 裝潢三 張育銜 丁才傑 

26  家具木工 裝潢三 楊傑森 張永昌 

27  家具木工 裝潢三 李俊頡 張永昌 

28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製三甲 簡岑芳 廖福現 

29  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電繪三 盧侑聖 吳銘輝 

30  機械製圖 製三甲 孫梓容 白景政 

31  化驗 化三乙 邱佑澤 林碩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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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 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待教育部海報與摺頁寄至本校後，就業組

預計於 11 月份起陸續至高三各班宣導，亦歡迎有意參加同學至就業組洽詢。 

三、 本年度在校生及全國第 1 梯次技能檢定已全數辦理完畢，今年因疫情關係，衍生出許

多額外的經費申請、核銷及防疫規定，感謝各科技能檢定伙伴的協助及辛勞。就業組

現正辦理計畫結報，但因部分職類經費尚未核銷而無法完成。依規定技能檢定術科測

試工作結束後 30 日內需函送技能檢定中心辦理結報。因各科經費核銷後，尚有剩餘

款繳回、支出明細、憑證明細、檢核表等需辦理，煩請各科術科辦理完畢後 20 日內

完成經費核銷，以利後續處理，感謝各科配合。 

※研究發展組： 

第 51 屆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室內配線榮獲 1 面銀牌，感謝指導老師辛勤付出。 

△ 進修部報告： 
一、利用第一次段考 10/13(三)召開導師會議，針對教師所提相當建議，如建置班級幹部

LINE群組已完成班長及學藝股長群組、點名簿仍由任課教師攜至教室點名等。 

二、學習歷程認證已配合日校教務處進行認證並輔導學生上傳。 

三、已完成段考補考相關事宜及第一次段考成績單的公告及寄送。 

四、本土語文/台灣手語依國家語言發展法將於 111學年度施行，已和國文科教師們討論將

安排在高二年段，鼓勵教師同仁參加在職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五、10月 30日與日校共同辦理親師座談會活動，感謝輔導室協助安排。 

六、目前有少數同學辦理休學，將持續請導師追蹤並輔導學生的出缺勤狀況。 

七、協助百週年校慶各項活動並請將鼓勵師生們踴躍參與。 

△ 輔導室報告： 
親師座談相關事項報告: 

(1)手冊預計於 10/27(三)-10/28(四)之間發送到各單位主任及導師，在請留意是否有收

到。 

(2)家長意見反映將在彙整後交給相關單位，請協助填寫回覆單，由輔導室轉交導師，並

由各單位視需要於綜合座談回覆。 

(3)行政同仁當天請協助在 8:20-8:50於學校首頁最新消息公告中，點選表單簽到。 

△ 圖書館報告：無。 

△ 人事室報告：無。 

△ 主計室報告：無。 

△ 秘書報告：無。 

△ 汽車教學資源中心： 無。 


